《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文明校园测评细则（试行）》政策解读

一、什么是自治区文明校园？
本细则中的自治区文明校园是指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学校德育工作、教学教研和文明创建等方面成效显著，在区内具有良好影响和示范作用的各级各类中学（含九年一贯制、中等职业学校）、小学，是自治区文明委在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方面授予学校的最高荣誉称号，由自治区文明办、自治区教育厅组织评选，自治区文明委命名。
二、《测评细则》出台的背景是什么？
2018年7月25日，中央文明委印发《全国文明校园创建管理办法》（文明委〔2018〕3号），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参照该办法，结合实际制定本地文明校园创建管理办法。2020年4月14日，自治区文明办、自治区教育厅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文明校园创建管理办法（试行）》（桂文明办发〔2020〕1号），要求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文明办负责制定和修订《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文明校园测评细则》。
三、制订《测评细则》的依据是什么？
本细则主要依据教育部 中央文明办印发《关于深入开展文明校园创建活动的实施意见》（教基一〔2015〕7号）中的中小学文明校园标准、中央文明委关于印发《全国文明校园创建管理办法》（文明委〔2018〕3号）及自治区文明办 自治区教育厅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文明校园创建管理办法（试行）》（桂文明办发〔2020〕1号）制定。
四、《测评细则》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测评细则包括“测评项目”“测评内容”“测评要求”“分值”“测评方式”五部分，共设思想道德建设好、领导班子建设好、教师队伍建设好、校园文化建设好、优美环境建设好、活动阵地建设好6个项目，21项内容，69项要求，总分100分。
五、测评的方式有哪些？
测评主要采取实地考察、材料审核。其中，材料审核包括审看文字材料、媒体报道、影像资料、网络信息等，实地考察包括查看实地情况、随堂听课、座谈了解、听取汇报、现场模拟等。
六、申报前三年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申报自治区文明校园：
（一）学校领导班子成员出现严重违纪、违法行为；
（二）党的建设或意识形态工作出现严重问题；
（三）有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事件；
（四）有重大校园安全责任事故、重大消防责任事故、重大不诚信事件、重大食物中毒事件、重大校园环境安全事件；
（五）有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师生员工违法犯罪案件；
（六）有严重违规办学（办班）、违规招生和违规收费问题；
（七）有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违反师德行为、学生欺凌暴力行为；
[bookmark: _GoBack]（八）存在其他不适合申报自治区文明校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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